第二十條附件一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予以限制不得辦理仲介業務之行蹤不明比率及人數修正規定

	辦理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人數
	行蹤不明比率及人數

	一人至三十人
	百分之十以上

	三十一人至一百人
	百分之五及三人以上

	一百零一人至二百人
	百分之四及五人以上

	二百零一人至五百人
	百分之三點二二及八人以上

	五百零一人以上
	百分之二點四五及十七人以上


註一：辦理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人數：指查核之日前一年內辦理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總人數。
註二：行蹤不明人數：指非我國籍船員境外登船後三個月內，發生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之情事總人數。 
註三：行蹤不明比率＝行蹤不明人數÷辦理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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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附件二非我國籍船員僱用或異動名冊（境外僱用專用）修正規定
漁船船名：							統一編號：						作業洋區：
經營者姓名(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話：
船長姓名：			
非我國籍船員受僱上船港口(附漁船進出國外基地港口非我國籍船員名冊，作業漁區轉換非我國籍船員或因漁船所有權轉移新經營者接續僱用前船主之非我國籍船員者免附)：
國內仲介機構名稱：			           	負責人姓名：		 電話：
	流水號
	船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國籍
	護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船員證號碼
	僱用
日期
	解僱
日期
	非我國籍船員所屬仲介公司
	備註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電話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第二十三條附件三非我國籍船員搭機來臺轉漁船受僱名冊修正規定
漁船船名：						統一編號：					作業洋區：
經營者姓名(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話：
非我國籍船員受僱上船港口：				 仲介機構名稱：
	流水號
	船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國籍
	護照號碼
	船員證號碼
	入境
日期
	航空公司名稱
	航空公司班機編號
	非我國籍船員隨船出港日期
	備註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